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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三） 

德恒 08F20190005-18 号 

致：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服务合同》，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专项法律

顾问。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

作报告》（德恒 08F20190005-1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德恒

08F20190005-2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一）》（德恒 08F20190005-9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

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德

恒 08F20190005-14 号，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9 月 2 日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下发《关于苏州长

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

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21〕543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本所就

《意见落实函》中所涉及的法律相关问题通过查验相关书面资料、发放调查问卷、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访谈、走访、相关主体出具确认文件等方式进行了充分核查验

证。现本所就《意见落实函》中所涉及的法律相关问题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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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三）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

补充法律意见（二）的修改和补充，并构成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

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中所

述的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三）。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如下，并保证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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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问题一 

请发行人说明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芯 29.5024%股权以 1.0668 元/股的

价格转让给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成员闵大勇、王俊、廖新胜和潘华东为合伙人的持

股平台苏州英镭的原因及合理性，转让前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等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事项 

（一）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芯 29.5024%股权以 1.0668 元/股的价格转

让给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成员闵大勇、王俊、廖新胜和潘华东为合伙人的持股平台

苏州英镭的原因及合理性，转让前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等情形。 

1．廖新胜将股权转让给苏州英镭的具体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

芯 29.5024%股权以 1.0668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苏州英镭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 1月 11日，华芯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廖新胜将其持有华芯有限 29.5%

的股权转让给苏州英镭。同日，廖新胜与苏州英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廖新胜将其持有华芯有限的全部 29.5%股权即 2,010 万元出资额作价 2,144.35 万

元转让给苏州英镭。（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1 月 29 日，华芯有限在苏州市虎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 

根据苏州英镭及其合伙人的银行流水，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三）出具日，苏州英镭已向廖新胜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2．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苏州英镭相关合伙人签署的《合伙份额合作协议》及相关说明，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的背景及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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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王俊、闵大勇及潘华东先后加入华芯有限，王俊、闵大勇、潘华东与廖

新胜共同组建了核心管理团队经营管理华芯有限。2018 年 12 月，根据各自对华

芯有限的贡献、作用和职责，王俊、廖新胜、闵大勇、潘华东按照约定比例组建

了苏州英镭，进而通过苏州英镭享有华芯有限权益，其约定情况具体如下： 

合伙人名称 职责、贡献及份额约定比例 

王俊 

公司首席技术官、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专家、国家科技部评审专家，掌握激光

芯片领域外延生长、晶圆工艺及解理镀膜等核心技术，多次承担国家重大研

发项目，并领导实现公司核心产品半导体激光芯片的产业化，建立国内领先

且规模较大的半导体激光芯片生产线，约定持有苏州英镭 50.40%的合伙份额 

廖新胜 
公司创始人、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专家，具备后端封装相关技术，早期创建了

公司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发、生产基地，约定持有苏州英镭 25.80%的合伙份额 

闵大勇 

公司总经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具备丰富的激光行业管理经验，负责公

司研发成果的市场转化、应用领域的开拓、上下游产业链的战略合作及资本

运作，约定持有苏州英镭 13.38%的合伙份额 

潘华东 

国家科技部评审专家，具备光束整型、合束与光纤耦合等光纤耦合模块的核

心技术，负责公司光纤耦合模块产品线的建设与产业化，约定持有苏州英镭

10.42%的合伙份额 

同时，为落实各自在华芯有限的最终权益，廖新胜将持有的华芯有限股权全

部转让给苏州英镭，核心管理团队成员统一在持股平台苏州英镭层面间接持有华

芯有限股权。 

此外，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 1.0668 元，系廖新胜与核心管

理团队协商确定，该次股权转让实际系发行人核心管理团队基于各自的作用和贡

献对发行人股权进行的重新分配，以此明确各自在发行人的权益，同时，发行人

已就本次股权转让进行了股份支付处理。因此，该转让价格具有合理性。 

3．本次股权转让前不存在股权代持 

根据苏州英镭及其合伙人的银行流水及相关说明，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本次

股权转让前 12 个月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日，苏州英镭除廖新胜外的其

他合伙人出资来源均为其自筹、自有资金，廖新胜、王俊、闵大勇、潘华东的资

金往来不存在异常，不涉及委托持股或其他类似的权利义务安排，此外，2012 年

3 月，廖新胜设立华芯有限时出资的非专利技术及货币亦系其自有，不存在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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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为王俊、闵大勇、潘华东代持股权的情形。 

同时，结合上述核查情况，苏州英镭受让廖新胜股权的价格以及苏州英镭内

部份额结构主要系王俊、闵大勇、廖新胜、潘华东基于各方对公司的贡献、作用

等因素共同协商确定，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日，苏州英镭合伙

人作为发行人的核心管理团队积极履行其忠实、勤勉义务，不存在为其他方代持

股权的动机，亦不存在为其他方代持股权的情形，核心管理团队各方对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权益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芯 29.5024%股权以每一元注册资本 1.0668

元的价格转让给苏州英镭系核心管理团队基于各自对公司的贡献、作用等合理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具有合理性，且股权转让前不存在股权代持情

形。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为核查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核查了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 

2．获取并核查了发行人、苏州英镭及其合伙人的完税凭证、银行流水等资

料； 

3．核查了廖新胜与苏州英镭合伙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苏州英镭

合伙人签署的《合伙份额合作协议》； 

4．访谈苏州英镭合伙人并形成访谈笔录。 

（二）核查意见 

经如上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芯 29.5024%股权以

每一元注册资本 1.0668 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成员闵大勇、王俊、

廖新胜和潘华东为合伙人的持股平台苏州英镭的原因合理，股权转让前不存在股

权代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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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三）正本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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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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